
 1

 
股票简称：中科健   股票代码：000035   公告编号：2004-09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04 年 4月 21

日上午 10：00 在深圳联合广场 B 座 6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12名，实到 10 名，独立董事王晓清先生因工作关系未能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余亮亮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姜斯栋先生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董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与会董

事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2003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二、200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2003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四、200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3 年实现净利润

40,940,200.22 人民币元，弥补年初累计亏损后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35,393,412.84 元，作为2003 年度利润分配的基数，提取10%的法定盈

余公积金计 3,539,341.28元，提取 5%的公益金计 1,769,670.64元,可

供股东分配利润 30,084,400.92 人民币元。因公司发展需要,本年度不

进行分红派息，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尚需报200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五、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帐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定期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

如由于存货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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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应按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部分，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截止 200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存货或同类存货现值

与成本的差额共计提跌价准备金 9,690,383.49 元。 

2、关于计提坏帐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及公司确定的根据应收款项期末余额按帐龄

分析法提取坏帐准备的标准，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取应收

帐款计提坏帐准备 8,083,226.10 人民币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帐准备

23,129,195.57 人民币元。同时按个别认定法对公司代对外担保单位还

贷款计人民币14,745,020.53 元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具体议案另附)。公

司共计提坏帐准备 31,212,421.67 人民币元。 

3、关于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 1995 年 6月 1 日以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

的名义取得了位于惠州市惠台工业园生活区的四宗土地使用权，面

积共计 80,083 平方米，其中道路为 11,76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

号分别为惠府国用(95)字第 1302060034 号、1302060035 号、

1302060036 号、1302060037 号。上述土地使用权自 1995 年 6 月 1

日起分 50 年摊销。本公司按期末变现价值低于帐面价值的部分计提

减值准备 613,810.80 万元。 

六、关于计提预计负债及对外担保特别坏帐准备的议案： 

(一)关于对外担保计提预计负债 

1、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为深石化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

深圳分行上步支行借款计人民币 800 万元提供担保，借款期限自一九九

九年八月二日起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二日止。上述借款到期后，深石化公

司未能如期偿还。二零零零年八月七日，深石化公司和深圳石化塑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具《承诺函》，深圳石化塑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对本公司为深石化公司上述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截

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述借款仍处于逾期状态。由于深石

化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深圳石化塑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大量涉诉，

主要资产和生产设施已被法院强制执行以抵偿相关债务，并已停止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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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经营活动，故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对该项逾期借款的担保全额计

提预计负债计人民币800 万元。本年度本公司为深石化公司偿还借款本

金人民币 400 万元，故转出预计负债人民币400 万元。 

2、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本公司为深圳万德莱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德莱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借款共计人民币

2600 万元提供担保。上述借款到期后，万德莱公司未能如期偿还。二零

零二年度，万德莱公司、武汉力兴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签订《反

担保合同》，武汉力兴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为万德莱公司上述银

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期限为本公司首次履行担保义

务之日起二年内。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述借款仍处于

逾期状态。由于万德莱公司长期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本公司对该项逾期

借款的担保按担保金额的 60%计提预计负债计人民币1560 万元。其中本

期计提人民币1040 万元。 

(二)关于对外担保垫款计提特别坏帐准备 

1、2000 年 8月 23 日，本公司为深石化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

上步支行计人民币 720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借款期限一年。上述

借款到期后, 深石化公司无力偿还借款本息，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上步

支行遂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 年 7月 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2002)深中法经一初字第 21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深石化公

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上步支行借款本

金人民币元 720 及相应利息；本公司对深石化公司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本公司代为偿还后有权向深石化公司追偿。 

1999 年 8月 2日，本公司为深石化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上

步支行计人民币 800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借款期限为 6个月。借

款到期后，深石化公司无力偿还借款本息，本公司于 2003 年 6月 5日代

深石化公司偿还借款本息人民币 4,639,535.30 元。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已代深石化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

深圳市上步支行累计支付上述借款本息人民币 13,394,209.19 元，其中

除借款利息计 1,754,673.89 人民币元已计入本公司 2002 年度损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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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民币11,639,535.30 元计入“其他应收款”帐项。由于深石化公司

已严重资不抵债，上述欠款收回的可能性甚小，本公司业已对其全额计

提坏帐准备。 

2、本公司为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中电支行借

款150 万美元提供担保，因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经营状况不佳，

本公司本年度代为其支付借款本金 20万美元，代其偿还 20万美元借款

本金后，本公司对该笔担保的金额减少到 130 万美元。此外，本年度本

公司代深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支付借款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1,445,485.23 元。截至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已代深圳市深港工

贸进出口公司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累计人民币 3,105,485.23 元。由于深

圳市深港工贸进出口公司经营情况不佳，上述欠款收回的可能性甚小，

本公司对其全额计提坏帐准备。 

综上对外担保款计提特别坏帐准备计人民币 14,745,020.53 元。 

七、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根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蛇口征收分局深国税蛇地批字[2004]001

号文《特区地产地销企业资格和年度减免税销售比例批复书》，本公司

2002 年度地产地销减免税的销售比例为36.62%。2003 年度本公司对上

述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由此调减了 2002年度的净利润计人民币

3,230,069.82 元。 

2、本年度本公司对增值税的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由此调减所得

税人民币 484,510.47 元，由此调增 2002 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

484,510.47 元； 

本年度本公司补交 2002 年度所得税计人民币 2,164,044.95 元，本

公司对此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由此调减2002 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

2,164,044.95 元； 

上述对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差错更正，共调增2002 年度所得税人民

币 1,679,534.48 元，共调减2002 年度的净利润人民币,679,534.48 元。 

上述对会计差错的更正，共调减 2002 年度净利润人民币

4,909,604.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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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调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国家有关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公

司董事会同意上述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同意

董事会就上述事项的专项说明；上述调重大会计差错更，符合国家有关

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未损害股东利益。 

八、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相关事项说明的议

案。 

  （详见年报全文第七章第十项内容） 

九、2004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十、关于本公司银行融资的议案： 

1、同意本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华强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整、期限壹年。 

2、同意本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申请国际贸易

融资额度贰仟万美元，用于减免保证金开立信用证和进口押汇（最终额

度、保证金比例与期限以银行审批结果为准）。 

3、同意本公司向深圳市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

民币贰仟万元、期限壹年，实际金额、用途与期限以银行审批结果为准。 

4、同意本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上步支行申请肆仟万元人民币流动

资金贷款，期限壹年，最终金额、担保方式、期限及用途以银行审批结

果为准。 

十一、关于本公司与 EZCOM TECHNOLOGY LTD 签订的采购合作框架

协议延期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进口零部件在香港的集成、转口问题，降低海外采购成

本，根据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0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本公司委托 EZCOM TECHNOLOGY LIMITED 为本公司海外采购

代理商。2001 年 11 月 8 日，本公司与 EZCOM TECHNOLOGY LIMITED 签

订为期半年的采购框架协议，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并报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该协议有效期限延期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为解决公司与

EZCOM 间的关联采购问题，公司已与境外第三方进行合作，到 2004 年

11 月可彻底解决与EZCOM 间的关联采购问题。鉴于此，同意将本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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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COM TECHNOLOGY LTD 签订的采购合作框架协议期限延期至 2004 年 11

月 30 日,合作框架协议其它条款不变。 

关联董事郝建学先生履行了回避程序，未参予上述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三。 

十二、关于公司副总裁高文舍先生辞职的议案： 

同意副总裁高文舍先生因身体原因，辞去公司所任职务。 

十三、关于独立董事冯根福先生辞职的议案： 

冯根福先生因工作十分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提出辞职申请，经审议，同意冯根福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并

报 200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十四、关于提名雷啸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雷啸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

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认为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做

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名雷啸林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二。 

被提名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

一。 

十五、关于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六、关于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十七、定于2003 年 5月 26日下午 2：00 召开 2003 年度股东大会。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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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雷啸林先生简历 

 

雷啸林，男，1954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商标代理人，高级策划师。

1969 年参加工作，曾任黑龙江（深圳）经贸中心副处长，华源（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中智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深圳市新知代知识产权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资本市场研究会副总干事长，无形资产战略经营服务联盟总裁等职。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雷啸林先生作为中国科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

声明本人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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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是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这份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该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雷啸林 

 2004 年 4 月 11 日 于深圳市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雷啸林先生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

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

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

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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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四、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或误导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 年 4 月 21 日于深圳 

 

附件二：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名雷啸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

人。本人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如下意见：  

  1、根据被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雷啸林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没有发现其有《公

司法》第 57 条、第 58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之现象。任职资格合法。  

  2、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3、被提名人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

的独立性。 

  4、包括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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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人同意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雷啸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

选人。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余亮亮、王晓清（委托代理人余亮亮） 

                                 冯根福、彭立东 

         2004 年 4月 21 日 

附件三：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于二OO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深圳市联合广场 B座六层公司

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本公司与 EZCOM 

TECHNOLOGY LTD 签订的采购合作框架协议期限延期的议案》，上述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2 年修

订本）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此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本人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

事郝建学先生履行了回避程序，未参与表决。 

  2、该项关联交易是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程序规范，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本人同意上述关联交

易。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余亮亮、王晓清（委托代理人余亮亮） 

                                        冯根福、彭立东 

               2004 年 4月 21 日 

   

 

 


